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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  (a) 條例草案是經行政長官同意提交的議員

法案。負責議員為陳振英議員。  
 
(b) 條例草案旨在就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的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

務移轉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一事，
以及就其他有關目的訂定條文。  

 
(c) 條例草案與 2016 年由吳亮星議員提交

第五屆立法會的《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
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基本上相同，亦與
多項先前制定的銀行合併條例大致相若。 

 
2. 公眾諮詢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無述及曾諮詢公眾。  

 
3.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負責議員曾於 2016 年 12 月 5 日就條例草案
擬稿諮詢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於將條例草

案提交立法會一事並無異議。  
 

4. 結論  法律事務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

方面有任何問題。視乎議員的意見，條例草案

可恢復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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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已編定於 2017 年 5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
讀。議員可參閱陳振英議員於 2017 年 4 月 28 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條例草案的目的  
 
2.  條例草案旨在就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交
銀香港分行 ")的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 (但若干除外財產
及法律責任則除外 )轉歸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交銀 (香港 )")
一事，以及就其他有關目的訂定條文。  
 
 
背景 

 
3.  條例草案是經行政長官同意提交的議員法案。負責議員

為陳振英議員。  
 
4.  一如條例草案的弁言所述，交銀 (香港 )是交通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下稱 "交銀 ")的全資附屬公司。交銀是一家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法律成立的合股公司，並屬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 155 章 )獲認可的銀行，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經營銀行業務。交銀
透過香港分行在香港營運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 

 
5.  立法會主席已裁定條例草案涉及《議事規則》第 51(4)
條所指的政府政策，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才可提交。行

政長官已於 2017 年 4 月 7 日發出函件，同意條例草案提交立法
會。按照《議事規則》第 54(1)條的規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將於立法會考慮二讀該條例草案前示明有關書面同意。  
 
6.  條例草案與 2016 年由吳亮星議員提交第五屆立法會的
《交通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2016年條例草案 ")1

基本上相同，亦與香港多項先前制定的銀行合併條例大致相

若。 2016 年條例草案於 2016 年 6 月 2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進行
首讀及二讀。立法會曾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 2016 年條例草案。
2016 年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一事曾納入 2016 年 7 月 13 日的
立法會會議議程，但到 2016 年 7 月 16 日立法會會期中止時仍
                                              
1 除了對條例草案第 2(1)條中有關 "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 "的定義作出的

修訂 (請參閱本報告第 7 段有關此點的進一步解釋 )及對條例草案第 6(b)
條作出的技術性修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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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進行。因此，2016 年條例草案已隨第五屆立法會任期屆滿
而失效。  
 
7.  在法案委員會審議 2016 年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委員曾
討論廣泛事宜，包括擬議業務移轉的好處及對客戶和員工可能

帶來的影響。法案委員會察悉，擬議移轉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支持，而現有客戶及員工可享有的權利和保障在移轉
後會維持不變。部分委員對所移轉銀行業務的範圍提出疑問，

尤其是 "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 "定義的草擬方式。交銀香港分行回
應時，提供了有關將移轉交銀 (香港 )的財產、儲備金及法律責任
的補充資料 (立法會 CB(1)1106/15-16(03)號文件 )。議員可參閱審
議 2016 年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1117/15-16
號文件 )，以了解進一步詳情。  
 
 
條例草案的條文  
 
8.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載於下文各段。  
 
在指定日期當日移轉業務  
 
9.  條例草案第 4 條旨在訂明，有關業務移轉將於指定日期
當日生效而無需憑藉其他作為或契據，而交銀 (香港 )將繼承交銀
香港分行的業務，猶如在各方面而言交銀 (香港 )與交銀香港分行
在法律上均是同一人一樣。條例草案第 3 條訂明，交銀 (香港 )
的董事可指定一個日期作為指定日期，而交銀 (香港 )及交銀香港
分行須於憲報刊登聯合公告，述明有關的指定日期。據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第 8 段所述，指定日期將與金管局商定。  
 
10.  移轉交銀 (香港 )的業務不包括 "除外財產及法律責任 "，
條例草案第 2(1)條訂明有關定義的詳細內容 2。  
 
現有客戶的帳戶  
 
11.  關於交銀香港分行現有客戶的帳戶，條例草案第 6(c)條
訂明，交銀香港分行與客戶之間的任何帳戶將於指定日期當日

移轉予交銀 (香港 )，並成為交銀 (香港 )與該客戶之間的帳戶，規
限該帳戶的條件與先前的相同；就所有目的而言，每一帳戶須

當作為單一個無間斷的帳戶。  
                                              
2 研究 2016 年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一位委員曾就 "除外財產及法律責

任 "定義 (c)段內 "任何其他業務 (包括財金業務 )"的涵義提出疑問。在條
例草案中， "包括財金業務 "並沒有出現在有關定義 (c)段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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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的移轉  
 
12.  條例草案第 6(l)條訂明，將交銀香港分行的業務移轉予
交銀 (香港 )，以及因預期或由於進行移轉而向交銀 (香港 )作出的
任何資訊披露，將不會構成違反交銀香港分行在緊接指定日期

之前所承擔的任何保密責任，亦不構成交銀 (香港 )或交銀香港分
行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或保障資料原則。因
此，交銀香港分行無須根據第 486 章的第 3 保障資料原則，就
移轉或披露有關資料予交銀 (香港 )向資料當事人取得訂明同意。 
 
稅務事宜  
 
13.  根據條例草案第 7 條，交銀香港分行的業務將會以緊接
指定日期之前在交銀香港分行的報表的帳面價值移轉予交銀 (香
港 )。根據條例草案第 8 條，就《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的目的
而言，在指定日期當日並自指定日期起，交銀 (香港 )就業務而
言，視作猶如是交銀香港分行的延續，並在法律上與交銀香港

分行是同一人一樣，其法律效力是交銀 (香港 )將會符合資格，可
按第 112 章第 19C(4)條要求將可能由交銀香港分行所招致的由
業務所產生的虧損，以交銀 (香港 )的應評稅利潤抵銷。  
 
僱傭合約  
 
14.  條例草案第 9(l)條訂明，所有交銀香港分行與僅從事移
轉的業務的僱員所簽訂的僱傭合約均轉為受僱於交銀 (香港 )。就
所有目的而言，這些合約須當作連續的僱用。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15.  憑藉條例草案第 10 條，在指定日期當日及自指定日期
起，就因本條例草案而成為交銀 (香港 )的僱員而言，關乎交銀香
港分行所設立的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 "強積金 ")計劃的契據、規則
及文件內任何提述交銀香港分行之處，均以提述交銀 (香港 )取代，
其作用是交銀 (香港 )無須為交銀香港分行的轉職僱員設立新的
強積金計劃，而該等僱員在原先的強積金計劃的福利或權益及

原先的強積金計劃的條款將會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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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條文  
 
16.  條例草案第 16 條訂明，交銀香港分行、交銀 (香港 )、交
銀或其附屬公司不會因條例草案而免受任何規管它們任何一方

的業務經營的成文法則所規限；因此，上述銀行就根據《銀行

業條例》(第 155 章 )取得所需的金管局核准或同意或遵從《公司
條例》(第 622 章 )的規定而言，不會因條例草案獲得通過而得到
豁免。  
 
17.  按照《議事規則》第 50(8)條，條例草案訂有保留條文
(條例草案第 18 條 )，訂明條例草案的條文不影響中央或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

或任何政治體或法人團體或任何其他人的權利，但本條例草案

所述及者和經由、透過或藉著他們提出申索者除外。  
 
 
生效日期 

 
18.  條例草案並無訂明生效日期的條文。憑藉《釋義及通則

條例》 (第 1 章 )第 20(2)(a)條，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將於
其在憲報刊登當日起生效。  
 
 
公眾諮詢  
 
19.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無述及曾諮詢公眾。然而，根據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0 段，條例草案得到政府當局 (包括相關
政府政策局和部門，以及相關的法定機關 )的支持。交銀香港分
行在 2017 年 2 月 7 日的來函 (隨立法會 CB(1)566/16-17(03)號文
件發出 )中告知議員，當 2016 年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於 2015 年
6 月展開時，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曾透過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的網站發出正式通告，將擬議業務移轉一事告知公眾人

士。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20.  有關方面曾於 2016 年 12 月 5 日就條例草案擬稿諮詢財
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於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一事並無異議。

委員曾就若干事宜提出詢問 /關注，包括擬議業務移轉下所移轉
銀行業務的範圍、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可指定將零售或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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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務的若干財產及法律責任豁除於擬議移轉之外的權力、

移轉期間對現有客戶利益的保障及合併對土地權益的影響。  
 
 
結論  
 
21.  法律事務部並無發現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有任

何問題。視乎議員的意見，條例草案可恢復二讀辯論。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譚淑芳  
2017 年 5 月 18 日  


